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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的价格规律：来自上海数据

交易中心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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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2.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上海 200436）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快速积累的数据正在承担起新型生产要素的角色。然而，长期以来，数据在组织之

间的流动缺乏必要市场支持，造成了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现象，并制约了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本文基于上海数据

交易中心的前期经验和交易数据开展探索性研究。分析的核心结论是数据提供方的权威性和数据独特性对于成交价格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不同场景下的数据价格在分布特征上存在显著不同。本文随后结合这些探索性的结论对于数据

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行了讨论，对我国当前各地兴建和完善数据市场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和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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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各类组织积累的海量数据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动力

和战略资源。然而，组织内“数据孤岛”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数据在组织之间的流动和融合往往受

到很大限制，无法实现数据的市场化配置和价值挖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于 2020 年 4 月提出《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的战略作用提升到新型生产要素的高度，

鼓励各级政府和组织积极探索和推动数据的市场化流通机制和交易方法。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

划同样明确提出要“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与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以其

独特的技术、经济和市场特性，对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加关键的作用，也是我国提

升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各地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于 2021 年 3 月

正式上线，其他交易所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共同的目标是建立数据要素交易流通体系，推动建立市场

化运作的数据交易市场，并为长期的数据资产化和数字化转型服务。 
然而，自 2014 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建立以来，我国在数据交易市场的前期摸索过程举步维艰，交

易规模的目标并未如期实现。在这当中，一个核心的难点在于市场供需双方对于数据价格仍未形成共

识。例如，在本文研究团队前期的研究[1]调研中，18 个参与数据交易的企业中有 14 家都表示了类似于

“目前数据价格不明确不成熟，更倾向于和另一方协商从而形成 终的价格结果”的态度。因此，如

何总结经验并深入认识数据交易的特殊挑战并寻找应对策略，从而充分激活数据市场、激发潜在价

值，是下一阶段我国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本文得到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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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当前处于领先水平的数据交易平台—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并开展相关研究。上海数据交

易中心为本文提供了一套独特数据—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的平台交易历史数据抽样样本—以

开展探索研究。根据本文作者的不完全搜索，这也是在数据交易市场这一方向上，首篇基于实际交易

数据所开展的研究，因此本文也主要致力于探索和寻找数据交易市场中的研究突破点—何种因素可

能影响了数据市场的交易价格与交易量。 
数据交易模式和运营机制的改进和提升，关键在于认识数据交易双方在从事交易过程中的主要顾

虑并探索应对机制。在本文研究团队的前期访谈中[1]发现，数据买方普遍对于数据“质量” 为关注：

18 位被访谈专家中共 9 位在访谈中提及“厂商权威性”，5 位提及“数据独特性”，一位来自物联网企

业的买方专家坦言“除了考虑数据所处行业与应用场景与我们需求的匹配程度，如果数据卖方不够

权威，我们不愿意与其合作或购买他们的数据”；另一位来自应用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提供解决方

案企业的买方专家称“在购买数据时，数据的独家性（即数据独特性）会是除了数据维度、应用匹配

度以外考虑的重要因素”。从访谈结果来看，本文认为对于实际的交易过程，数据“质量”首先体现

在来源—即数据是否来自权威供方以及数据本身是否独特。因此，本文从这两个视角入手，探索数

据权威性与数据独特性如何影响交易价格与交易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实证结果出发进一步探

究数据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为数据交易平台的长期发展提供相应建议。 
在研究内容的组织上，本文将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进一步对

数据供方权威性与数据独特性这两个关键变量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入阐释；在明确理论依据的前提下，

本文将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紧接着对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通过

回归结果对数据交易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演进过程做出了推测，并尝试为今后数据交易中如何激

活数据市场、激发潜在价值提供相应管理启示。 
虽然本文只是针对数据交易市场的探索性研究，但依然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已有研究形成了拓展，

并对于未来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具有启发意义。首先，从理论角度看，数据交易和数

据市场的研究依然非常稀缺，而已有经济学文献大多也是从数据的隐私保护[2，3]等角度切入。相比之

下，本文从数据的独特性（即数据的有限排他性）与数据的供方权威性（即数据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两点关键因素对数据交易价格的影响。从应用价值来看，本文结合来自上海

数据交易中心的实际数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揭示和证实了现有数据交易和数据市场中的种种困

境，并对于未来数据市场的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相比于传统商品，数据作为流通和交易的对象具有许多鲜明的差异，这在已有的文献当中已经有

不少的讨论。例如，数据具有独特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economies of scope）[4]，

这是因为企业投入建设基础数据设备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后单位数据累积的边际成本较低，且随着

数据的积累，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与价值；同时，数据具有网络效应与互补性[5]：即在

算法与技术的支持下，不同方面的数据集能合并补充，发挥网络效应并进一步增强人工智能算法，从

而发挥更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此外，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排他性[6]：数据不同于石油等

其他资源，不具有消耗性—即其能被无限需要的用户使用且不会对原有数据造成任何损失，但大部

分企业也是顾虑于此，从而为保证自身数据资源的优势而囤积数据。数据在不同情境下具有不同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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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7]：例如，在农业活动中对于肥料与驱虫剂效果的数据收集有利于所有种植业发展[8]（正外部

性），但互联网企业对私人数据的采集会造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产品呈现出

的形式多样：数据可以呈现为原始数据的形式—其价值 低、中间物的形式—即经过加工处理能

够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效益的数据产品[9]，或仅仅是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类数据的采集成

本往往可以忽略不计[10]。 
上述的各种特殊性导致数据无法像普通商品一样经由市场的自动调节形成价格，从而通过“看不

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Falck 与 Koenen 指出了纯粹的市场机制无法保证数据资源的有效分

配[7]—在此情况下各个国家针对不同情况对数据市场进行干预尤为重要。综合现有文献，现有数据市

场交易举步维艰的原因[11]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为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导

致买卖双方无法建立信任，这一不确定性还体现在数据的价值往往在训练和处理之前无法确定，且其

价值往往还取决于与其他数据的综合分析。其二，供应非透明化：目前的数据交易大多集中在场外交

易或私下交易，没有统一的集中市场与数据中介来了解供需双方的潜在需求和潜在供应并促成交易。

其三，交易成本对中小企业较高：数据交易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交易，目前仍非标准化，因而对于中小

企业而言签订契约的难度和成本尤其大，同时中小企业可能需要负担更大的监管成本，在资金压力下

他们往往不会雇佣专业人士来观察市场潜在的需求并提供自身宝贵的数据资源。其四，负外部性的存

在即已有市场力量对新进入者的阻碍：垂直整合的数据分析公司往往将数据购买者视为潜在的竞争者

并在战略上阻碍其获得自己的数据，以此阻碍了更多的数据买方进入市场。 
针对上述问题，Falck 与 Koenen 经过大量调研后指出，数据的市场价格无法自主形成，主要是因为

数据本身仍是高度非标准化的[7]。因此，实际的数据交易价格往往取决于买方的支付意愿。后续的研究

成果则集中于数据外部性与数据价格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数据交易市场进行进一步的机制

设计研究。例如，Acemoglu 等在 新发表的文献中建立了理论模型并证明了数据的某种负外部性（当

一个用户在平台分享他的数据时会同时揭露其他用户的相关隐私数据） 终降低了数据的价格，而被

压低的价格又进一步导致了更加过度的数据共享[12]。作者认为引入数据市场与平台之间的竞争并不能

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降低福利，因此提出了一种中介数据共享的方案以提高效率。又如，有

文献从另一侧面考虑了企业在售卖数据给竞争对手时面临的负外部性[13]。这篇文章认为负外部性的存

在增加了垄断性数据卖方的收入，并通过拍卖设计发现使得数据卖方福利和收入 大化的机制设计取

决于其私人信息及外部性。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对数据价格与市场机制的探讨局限于理论模型的建立与推导，仍没有对现

实数据交易的实证性研究。Koutroumpis 等[14]在对现实数据市场的综述性文章中回顾了数据交易的

历史发展与机构背景，比较了数据交易与想法交易的异同，并从 Roth 于 2002 年[15]和 2008 年[16]分

别提出的机制设计视角出发，探讨了未来数据交易市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少控制的大市场与全

部控制的小市场。相比之下，本文从实证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用交易数据揭示与证实了现有

数据交易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并进一步探究了数据产品价格形成的机制。理论上，本文突破了已有文

献对数据非竞争性与外部性这两大因素对数据价格与交易均衡形成的影响，从数据的独特性（即有

限排他性）与数据的供方权威性（即信息不对称程度）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其对数据交易过程中

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 

2.2  研究假设 

2.2.1  数据独特性 

当一份数据在市场当中重复出现并被不同的卖家售卖时，该数据的独特性会下降。对于那些在市



数据要素市场的价格规律：来自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探索研究 87 

 

场上重复出现的数据，可能属于两种情况之一：一种是可能违背数据权属约定的二手倒卖；另一种是

该数据公开且易得，如通过简单爬虫或者对政府公开数据搜集并进行不同的加工即可获得。其中，第

二种情况更接近于相似产品的定价策略问题，利用传统的定价方法，如纳什谈判等手段可以求解[17]得

到，数据供方的讨价还价能力越高且数据需方的 低支付意愿越高，数据价格越高。 
然而，对于第一类二手倒卖的情况，我们依据 Coase 提出的二手市场交易理论构建如下的解释机

制：大部分企业为保证自己的数据优势，往往会选择囤积数据造成数据孤岛，这是由于原始数据可复

制性强，仅仅具备有限排他性，除非有法律保障，卖方在出售独有数据后很难防止买方在使用后复制

并转让数据—因此在没有有效契约保障的情况下任何买家都可以购买数据后实现重新转卖，从而形

成数据交易的二手市场[18]。Rust 于 1986 年提出，二手市场上的旧产品越多意味着市场上的替代品越

多，垄断企业所面临的需求弹性越大，一手市场中垄断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被压缩[19]。如果同一种数据

产品在市场上存在更多的卖家，即意味着市场上对原始数据的替代品也越多，在原有垄断数据卖方无

法控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其利润将被二手市场卖方的竞争压缩。 
另外，由于买方可以等待“二手数据”出现在市场上，数据的这种易复制性会导致交易价格的快

速下跌。有趣的是，数据本身无形，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物理损耗，因此可被视作一类特殊

的超级耐用品—而这与“科斯猜想”的假设颇为一致。Coase 认为对于耐用品而言，销售价格通常存

在“时间不一致性”，其后果是若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则会等待未来更低的市场价格，导致垄断厂

商的收取价格也会 终降低到边际成本[18]。一旦出现一个数据买方，其他潜在买方将预期该买方在使

用完毕后即会转手出售—换言之，即使市场上 初只有一份数据，买方也能够预期到 终可能出现

多个卖方提供同一份数据，且他们相互存在替代关系。如果存在更多的卖方，理性买方总是预期能在

未来等待到更低的价格，从而使得买方的支付意愿更低，进一步降低该数据产品的成交价格。另外，

由于数据产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且成本极小，即便考虑买方可能对数据时效性即需要尽快获取数据的情

况，该数据产品的价格也能在短时间内经不断复制与重新出售降低到边际成本上。因此，越不容易复

制即越独特的数据产品价格越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价格与高独特性在该市场上可能并不意味着高质量数据，对于高度同质化

（即容易被复制）的数据产品而言，由于数据产品的复制门槛低，被复制的数据少甚至无人复制往往

意味着数据质量低或无法满足买方需求，因而无人愿意继续复制该数据并出售，因此我们猜测数据的

独特性反而与销售总量与销售金额呈负相关关系。 
由此我们可得以下三项假设： 
H1a：数据产品的独特性与其单价呈正相关关系； 
H1b：数据产品的独特性与其销售总量呈负相关关系； 
H1c：数据产品的独特性与其销售总金额呈负相关关系。 

2.2.2  数据权威性 

Shapiro[20]、Allen[21]与 Klein 和 Leffler[22]的理论研究表明，公司的个体声誉基于过去公司产出的

产品质量，且会影响消费者对公司未来产品质量的预期，从而调整该产品的市场价格。由于数据产

品在出售之前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买方无法在使用数据之前明确知晓数据的真正价值，因此买方

很可能依赖数据供方权威与否对数据产品的质量形成预期，从而影响其支付意愿，进一步影响市场

交易价格。 
进一步地，Tirole 在 1996 年提出了集体声誉的概念[23]。集体声誉指消费者对所有单个卖方个体声

誉感知的加总。在数据交易行业中，买家对某一数据质量的预期也可能基于数据交易行业整体过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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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数据产品的平均质量情况。持有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声誉是能为企业提供可持续优势的宝贵财富[24]。

基于数据平台交易的相对匿名性，买卖双方不可接触性，在对市场平均情况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首次购

买数据时，买方将优先选择权威供方提供的数据产品。也因此，数据供方的权威性在平台交易市场中

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卖家的绝对声誉水平与买家对该卖家商品的支付意愿之间存在正

向关系[25]。这为产品提供了溢价的可能性。因此，数据供方是否对于该数据具有足够权威很可能影响

数据产品的成交价格与成交量。 
H2a：数据卖方的权威性与该数据在交易中的成交价格呈正相关关系； 
H2b：数据卖方的权威性与该数据在交易中的销售总量呈正相关关系； 
H2c：数据卖方的权威性与该数据在交易中的销售总金额呈正相关关系。 

3  数据介绍与描述性统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得到了来自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作为数据的提供方，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是一家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商

务委员会联合批复成立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发起成立单位包括上海市信

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晶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万达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国资和民营企业。目前，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流

通的数据覆盖各行业的各类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则是从数据供方的数据销售

收入中提成。由于交易中心自身背景所赋予的公共属性，几年来交易中心所设定的提成的比例较小，

并且在许多数据交易培育期的行业推行了减少和免除提成等优惠，因此可以认为平台在提成方面的收

费比例设定对于市场 终的成交价格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采用开放市场形式进行的数据交易在全球范围内目前都属于起步阶段，市场的交易数量和频

率无法与其他成熟的电子市场直接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 3 年作为时间窗口，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从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交易记录中抽取了 6 222 条交易记录。在随机抽取的方法中，我们的依据

是随机抽取 38 家卖方（约为市场卖家数量的 1/10），并遍历这些卖家在市场中提供的总计 113 个数据

产品，并提取在时间窗口内所有购买 113 项产品的买家共 64 家。每条交易记录包含了交易编号、结算

日期、数据类型、交易品名称、数据单价、供需方名称、计费方式、计费数量、佣金比例、需方结

算、供方金额等信息。针对 6 222 条数据，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数据清洗工作，去除了计费数量为零或单

价为零的单条记录， 终得到了 6 042 条交易记录。根据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说明，这些数据记录的价

格是 终成交价格。以下，我们将围绕这些数据来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尝试结合上述的理论假设来

构建回归模型加以验证。无疑这一数据规模依然较小，但对于针对这一新兴市场的研究依然具有探

索意义。 

3.2  描述性统计与回归模型构建 

受限于数据较为稀疏，本文并未构建专门的时间序列数据，而是将三年时间窗口中的所有交易数

据视作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尽量考虑时间带来的影响，我们在后续的稳健性分析中增加了

时间固定效应。另外，受限于我们所能够获得的数据产品样本量较小，仅有 113 个。考虑到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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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面的约束，为了尽可能挖掘这批数据的价值，我们选择增加研究的颗粒度，以单笔交易作为回归

分析的对象。 
首先，我们对主要变量（表 1）进行变量描述①，并在表 2 中进行相关性矩阵分析。结果表明，各

个变量数值合理，并且除数据买方性质与数据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外（购买大量数据的大买方往

往购买的是广告类数据），其他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标记 变量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数据产品价格 Price 某一数据产品的价格 数值变量 数据产品交易价格/元 

数据产品销量 Volume 某一数据产品的销量 数值变量 数据产品交易个数/条 

数据产品销售额 Sales 某一数据产品的销售额 数值变量 数据产品销售金额/元 

自变量 

数据行业 Industry 数据产品所处行业 0~1 变量 
征信类数据为 1，广告类数

据为 0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某一数据产品独特与否 0~1 变量 
若某一数据产品的供方个数

只有一个则定义为 1，而存

在多个供方则定义为 0 

数据权威性 1） Authority 某一数据产品权威与否 0~1 变量 
数据产品只存在一手权威卖

家则原始卖家定义为 1，若

存在转手卖家则定义为 0

控制 
变量 

数据买方性质 Dummy_Hoarder 
某一数据产品是否存在大

买方 
0~1 变量 

大买方定义为平均购买金额

远超其他 2）且购买数据产品

个数远超其他的买方，存在

这样买方的数据产品定义为

1，不存在的定义为 0 

数据需求 Dummy_Demand 
某一数据产品单次交易的需

求量 
0~1 变量 

每一笔交易的需求量，大于

中位数的定义为 1，反之

为 0 

供方固定效应 Supplier 某一数据产品的供应方 类别变量 某一具体数据产品的供应方

数据查询方式 Dummy_Search_Type 某一数据产品的查询方式 0~1 变量 
按查询收费的定义为 1，按

查得收费的定义为 0  

时间因素 Year_Online 
某一数据产品每一笔交易的

发生时间 
类别变量 

每一笔交易的发生时间，

2017 年定义为 0，2018 年定

义为 1，2019 年定义为 2

1）我们首先聘请了 5 位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专家独立为我们编码每个产品的权威供方，若该产品对应的供方是原始数据提供者则标记权威性

为 1，若为二手转卖供方则标记权威性为 0，我们核对了 5 位专家的编码结果并聘请相关数据买方确认该编码的稳健性 
2）其中三家企业的平均购买金额与个数在数量级上远超其他买家约 106 倍 

表 2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样本量 （1） （2） （3） （4） （5） （6） （7） （8） （9） 

（1）数据产品价格 6 042 1.000         

（2）数据产品销量 6 042 −0.144*** 1.000        

（3）数据产品销售额 6 042 −0.061*** 0.696*** 1.000       

（4）数据行业 6 042 0.251*** −0.519*** −0.236*** 1.000      

（5）数据独特性 6 042 0.029* 0.132*** 0.071*** −0.254*** 1.000     

—————————— 
① 由于公司销售数据需要保密，描述性统计具体内容可联系作者经公司授权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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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量 （1） （2） （3） （4） （5） （6） （7） （8） （9） 

（6）数据权威性 6 042 −0.026* −0.104*** −0.029* 0.199*** 0.109*** 1.000    

（7）数据买方性质 6 042 −0.156*** 0.422*** 0.171*** −0.564*** 0.113*** −0.130** 1.000   

（8）数据查询方式 6 042 −0.093*** −0.134*** −0.078*** 0.305 −0.004*** −0.258*** −0.155*** 1.000  

（9）时间因素 6 042 −0.101*** 0.006 −0.016 −0.069*** 0.103*** 0.213*** 0.087*** −0.125*** 1.000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其次，我们对该样本中不同行业类型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描述性统计，以直观的形式探究

数据的价格与销量如何受到行业分布的影响，不同行业数据产品的重要变量分布如图 1 所示。第一类征

信类数据的需求主要来自金融领域；第二类广告场景类数据需求主要源于新媒体场景中的精准营销。

上述两类数据交易虽然在市场当中都普遍存在，然而二者在数据特性上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征信类数

据大多直接与个人数据绑定（如身份证二维核验、个人投资与任职查询等），并且价值也较大程度上

受到分析模型的设定影响（不同征信企业所选择的评分模型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数据价值对于不同

交易主体的异质性较高。广告类数据更加碎片化与标准化（如设备类型、消费类网站访问时长等），

同时用以处理这些数据的主要模型思路也较为成熟（各类推荐算法等）。 

 

（a）数据产品平均价格分布            （b）数据产品分行业平均价格分布         （c）产品分行业平均销量分布 

图 1  数据产品平均价格与分行业平均价格销量分布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广告类数据存在基准定价，约为 0.05 元/条，而征信类数据定价空间相对较

大。从平均销量来看，广告类数据销量远大于征信类数据销量，因此两类产品市场总交易价值出现显

著差异。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广告类数据，征信类数据产品无论平均价格还是单笔交易价格都更

高，但相应地，其销量也有显著下降，导致 终征信类数据的销售额显著小于广告类数据。为进一步

支持行业异质性对于数据价格与销量的影响，我们选取了样本中 113 个产品的平均价格、销量与销售额

进行 ANOVA 检验。结果（表 3）显示不同行业应用场景下数据产品价格的均值，方差与分布均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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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不同（p<0.01），同时其销量分布也显著不同（p<0.01）。 

表 3  数据价格行业特征 ANOVA 方差分析 
自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比值 p 值 

模型 1：平均价格为因变量 

行业因素 44.39 1 44.39 17.77 5.13×10−5*** 

误差 277.46 111 2.50   

模型 2：平均销量为因变量 

行业因素 6.574×1018 1 6.574×1018 16.8 7.93×10−5*** 

误差 4.344×1019 111 3.913×1017   

模型 3：平均销售额为因变量 

行业因素 2.023×1016 1 2.023×1016 17.11 6.88×10−5*** 

误差 1.312×1017 111 1.182×1015   

***表示 p<0.0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控制了行业异质性、是否存在数据大买方、数据交易需求、数据查询方

式、时间因素等控制变量和数据供方的固定效应后，根据我们对于数据供方权威性和数据独特性的研

究假设，我们对每笔发生的交易 k，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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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结果 
4.1  数据独特性对数据成交价与成交额的影响 

对该横截面数据集的单笔交易而言，在控制了所有供应方的固定效应后，表 4 的模型 1、模型 2 证

实了我们的假设 H1a：即对于同一个商家提供的不同数据产品，数据产品越独特（即提供该商品的厂家

越少），数据产品的价格越高。表 4 中模型 3~模型 7 显示，在未控制供应商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据越

独特，单笔交易的成交额与成交量越大；但在控制供应商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该相关性并不显著，这

可能是因为供应商的异质性吸收了数据产品的独特性：有部分供应商只提供一个商品且供应商数量一

共只有 38 家。为进一步探索数据独特性与数据成交量与销售额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 5.1.1 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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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对征信类数据和广告类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提供相应的解释。 

表 4  数据独特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OLS 回归）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行业 
（Industry） 

2.52*** 
（0.047） 

2.39*** 

（0.065） 
−9.64*** 

（0.655） 
−8.96*** 

（0.128） 
−7.45*** 
（0.09） 

−7.11*** 
（0.09） 

−6.57*** 
（0.13）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42*** 
（0.026） 

0.49*** 
（0.033） 

0.29*** 
（0.052） 

−0.40*** 
（0.064）  

0.71*** 
（0.054） 

0.09 
（0.06） 

常数 
（Constant） 

−2.37*** 
（0.056） 

−3.81*** 
（0.400） 

11.71*** 
（0.111） 

1.20***    
（0.791） 

9.71*** 
（0.111） 

9.34***    
（0.11） 

−2.60*** 
（0.825） 

观察个数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调整后 R2 0.480 0.656 0.874 0.919 0.818 0.823 0.88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N Y N Y N N Y 

***表示 p<0.01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4.2  数据权威性对数据成交价与成交额的影响 

对于假设 H2，从表 5 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数据权威性对价格（表 5 中模型

1~模型 3）和销售额（表 5 中模型 7~模型 9）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成交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5  数据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OLS 回归）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2.26*** 
（0.046） 

2.41*** 
（0.038） 

2.43*** 
（0.047）

−12.5*** 
（0.107）

−12.6***   
（0.111）

−9.63*** 
（0.09） 

−10.2*** 
（0.103） 

−10.2***   
（0.107） 

−7.19***   
（0.097）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38*** 
（0.026） 

0.14*** 
（0.026） 

0.34*** 
（0.025）

0.07 
（0.074）

0.10  
（0.08） 

−0.04 
（−0.052）

0.265*** 
（0.071） 

0.237**    
（0.072） 

0.30***    
（0.053）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36*** 

（0.028） 
0.37*** 

（0.026）
 

0.10***  
（0.075）

0.30*** 
（0.05）  

0.182*    
（0.072） 

0.67*** 
（0.054）

常数 
（Constant） 

−2.02*** 
（0.055） 

−3.14*** 
（0.037） 

−2.23*** 
（0.056）

15.65***   
（0.099）

15.74***   
（0.108）

11.70*** 
（0.113）

12.7***    
（0.095） 

12.61***   
（0.104） 

9.47***    
（0.112）

观察个数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6 042 

调整后 R2 0.478 0.422 0.495 0.702 0.702 0.874 0.627 0.730 0.823 

控制变量 Y N Y N N Y N N Y 

厂商固定效应 N N N N N N N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5  讨论与总结 

5.1  稳健性检验 

5.1.1  分行业稳健性检验 

不同的样本对于所得的结果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在稳健性检验时，也常常先进行分样本回

归，常见的分类方法有按照人口规模分类、按照地理位置分类、按照城乡分类、按照性别不同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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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刘怡等在研究婚姻匹配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时提出婚姻匹配是中国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26]，在

稳健性检验中，根据子代的城乡分布，将子代样本划分为城镇和乡村样本，比较分析城镇和乡村地区的

代际流动性及其婚姻匹配机制在代际传递中的影响。 
在本文描述性统计部分，已经论述了不同的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对其价格与销量的分布影响十分显

著，因此可将样本分为广告类数据与征信类数据两个子样本并对假设 H1 与 H2 分别进行分样本回归，从

表 6 和表 7 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从各检验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中可以发现，对于征信行业而言数据

独特性对数据价格起到的作用更显著且正相关性更大（系数为 0.73，p 值接近 0）；相反地，对于广告

类数据，数据独特性对数据价格起到的作用不显著且有负相关性（系数为−0.1，p 值为 0.046），我们推

测这可能是由于广告类数据产品更为标准化—每一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往往较为固定，如浏览网页

次数、点击量、停留时间等，且更易于复制—如能够方便地通过网络爬虫获得，因此该数据集无法

在独特性上体现价值，价格也往往较为稳定—通过描述性统计可发现广告类数据集的价格聚集在

0.05 元/条的市场定价。 

表 6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征信类数据）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45*** 

（0.026） 
0.39*** 

（0.026）
 

0.15** 
（0.078）

0.12* 
（0.047）

 
0.60***   

（0.049） 
0.50***    

（0.049）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73*** 
（0.042）  

0.50*** 
（0.029）

−0.59*** 
（0.075）

 
0.24*** 

（0.052）
0.14* 

（0.079）  
2.65***

（0.080）

常数 
（Constant） 

−2.49*** 
（0.253） 

0.49*** 
（0.044） 

0.48***

（0.043）
4.68***    

（0.457）
2.17***   

（0.078）
2.16*** 

（0.078）
2.18***   

（0.483） 
2.66***   

（0.082） 
2.65***    

（0.080）

观察个数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5 352 

调整后 R2 0.437 0.167 0.211 0.752 0.652 0.654 0.702 0.587 0.60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表 7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广告类数据）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34** 
（0.112） 

0.33*** 
（0.119）  

−3.36** 
（0.501）

−3.33*** 
（0.500）

 
−3.02***    

（0.464） 
−3.00***   

（0.464）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02 
（0.035）  

−0.1* 
（0.046） 

−0.84 
（1.18）

 
0.33 

（0.195）
−0.07* 

（0.146）  
0.23 

（0.181）

常数 
（Constant） 

−3.98*** 
（0.281） 

−4.42*** 
（0.319） 

−4.36***

（0.320） 
−0.838 

（1.187）
4.17**   

（1.35）
3.94** 

（1.35） 
−4.8***   

（1.163） 
−0.25     

（1.246） 
−0.41    

（1.25） 

观察个数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调整后 R2 0.486 0.063 0.067 0.593 0.264 0.266 0.567 0.302 0.302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容易获取的广告类数据，一方面，复制份数越少即独特性越小的数

据往往意味着其质量和可用价值越低，因而无人选择复制并出售，而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数据独特

性越高反而意味着总销售额和成交量越低；另一方面，广告类数据的数据独特性和数据权威性对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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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的影响较小，由于广告类数据原始商家的数据权属不够明确，部分由权威商家提供的数据可能

遭受买方复制修改二手倒卖后降价，导致广告类的数据权威性对于 终销量的影响反而是负向的。与

之相反，我们不难观察到，在获取数据更加困难的征信类行业，数据权威性对于价格、销量和销售额

的正向影响都更显著。 

5.1.2  去除大买家后的稳健性检验 

陈强远等在研究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中提到，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等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整体绩效较好的企业更容易享受优惠政策，这

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27]。 
同样地，本文认为购买数据金额与产品个数远超其他的大买方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大买方比

普通买方更容易影响产品的市场定价与总销售额。因此本文在交易记录中去除 3 个大买家后重新对剩余

交易记录进行回归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我们从表 8 中不难发现去除大买家后数据权威性对数据成交量

的影响结果有所变化（数据权威性对成交量影响不够显著），而这可能与大买家会购买更多数据的行

为相关。 

表 8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去除大买家）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2.43*** 

（0.072） 
2.28*** 

（0.047） 
2.49*** 

（0.048）
−9.07*** 

（0.138）
−9.8*** 

（0.092）
−9.63*** 

（0.096）
−6.6*** 

（0.145） 
−7.5*** 

（0.095） 
−7.14*** 
（0.098）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39*** 

（0.026） 
0.34*** 

（0.026）
 

0.013 
（0.051）

−0.03 
（0.052）

 
0.40***    

（0.053） 
0.31***    

（0.053）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54*** 

（0.035）  
0.41*** 

（0.027）
−0.49*** 

（0.068）
 

0.23*** 
（0.055）

0.06 
（0.071）  0.71*** 

（0.056）
常数 

（Constant） 
−3.80*** 

（0.409） 
−1.99*** 

（0.056） 
−2.22***

（0.057）
1.105 

（0.788）
11.8***   

（0.11） 
11.71*** 

（0.114）
−2.7**    

（0.826） 
9.88***    

（0.114） 
9.49***    

（0.116）

观察个数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5 804 

调整后 R2 0.606 0.405 0.423 0.893 0.833 0.833 0.847 0.765 0.772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5.1.3  调整时间窗口后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数据样本期为 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建立回归模型时本文为控制时间效应选择了 2017
年至 2019 年所有交易记录作为回归样本。表 9~表 11 的稳健性检验通过调整时间窗口的方式验证了结果

的稳健性。 

表 9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2017 年）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2.31*** 
（0.560） 

2.85*** 
（0.380） 

3.31*** 
（0.379）

−10.4*** 
（1.220）

−9.5*** 
（0.872）

−9.87*** 
（0.089 2）

−8.1*** 
（1.188） 

−6.6*** 
（0.866） 

−6.57*** 
（0.890）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55 

（0.443） 
−0.40 

（0.43）  
−3.6*** 

（1.019）
−1.0* 

（0.052）
 

−4.19***   
（1.012） 

−4.17***   
（1.01）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1.15*** 
（0.210）  

1.08*** 
（0.200）

−0.55 
（0.456）

 
−3.78*** 

（1.017）
0.60 

（0.443）  0.07 
（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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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常数 
（Constant） 

−2.43*** 
（0.608） 

−1.41* 
（0.594） 

−2.43*** 
（0.608）

−4.3* 
（1.810）

6.80***   
（1.36） 

7.75*** 
（1.429）

−7.84**   
（1.76） 

5.39***    
（1.352） 

5.32***    
（1.423）

观察个数 471 471 471 471 471 471 471 471 471 

调整后 R2 0.557 0.522 0.606 0.779 0.736 0.737 0.694 0.619 0.618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表 10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2018 年）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2.78*** 
（0.153） 

2.30*** 
（0.057） 

2.40*** 
（0.058）

−10.2*** 
（0.263）

−10*** 
（0.099）

−10.8*** 
（0.102）

−7.4*** 
（0.297） 

−8.48*** 
（0.104） 

−8.33*** 
（0.107）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10** 

（0.035） 
0.07 

（0.035）
 

0.12*

（0.062）
0.107*** 

（0.062）
 

0.22***    
（0.065） 

0.17***    
（0.065）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51*** 
（0.04）  

0.25*** 
（0.035）

−0.39*** 
（0.071）

 
0.16* 

（0.062）
0.11 

（0.081）  0.41** 
（0.065）

常数 
（Constant） 

−0.04 
（0.49） 

−2.41*** 
（0.060） 

−2.54***

（0.062）
7.19*** 

（0.848）
12.02** 

（0.104）
12.02** 

（0.104）
7.14**    

（0.960） 
9.61***    

（0.110） 
9.39***    

（0.114）

观察个数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3 029 

调整后 R2 0.604 0.454 0.463 0.931 0.900 0.901 0.880 0.851 0.85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表 11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2019 年）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3.02*** 
（0.380） 

2.11*** 
（0.052） 

2.33*** 
（0.053）

−3.6*** 
（0.888）

−11*** 
（0.106）

−10.8*** 
（0.111）

−0.5 
（0.954） 

−9.0*** 
（0.111） 

−8.5*** 
（0.114）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78*** 

（0.033） 
0.72*** 

（0.033）
 

0.23*** 
（0.068）

−0.14* 
（0.069）

 
1.02***    

（0.072） 
0.87***    

（0.07）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28*** 

（0.043）  
0.42*** 

（0.035）
−0.13 

（0.100）
 

0.62*** 
（0.072）

0.15 
（0.107）  

1.04***    
（0.074）

常数 
（Constant） 

−0.07 
（0.29） 

−2.16*** 
（0.053） 

−2.43***

（0.057）
6.25*** 

（0.68） 
12.2***   

（0.109）
11.8*** 

（0.118）
6.17***    

（0.732） 
10.1***    

（0.115） 
9.38***    

（0.120）

观察个数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2 542 

调整后 R2 0.823 0.583 0.605 0.945 0.900 0.902 0.912 0.852 0.86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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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时间窗口可以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如王雄元和卜落凡在研究“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企业创

新行为的研究中提到，中国于 2013 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仅保留 2013 年及以后开通“中

欧班列”的样本，有助于将研究统一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排除可能的其他政策干扰[28]。

同样地，本文通过缩短时间窗口至每年从而排除了 2017~2019 年有关数据隐私保护等政策变化对交易量

与成交价格带来的影响。本文发现 2017 年的子样本无法支持假设 H2 即数据权威性正向影响数据价

格、成交量与销售额的假设，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小（471 条交易记录）所导致的；另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数据交易所刚刚成立，买方仍处于模糊的摸索阶段，在购买过程中对于数据供方是否权

威不够了解。 

5.1.4  去除尝试性交易后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考虑到在很多交易中，买方只购买了 10 条以内的数据，支付金额小于 1 元，我们猜测该类交

易为买家的尝试性交易，因此在表 12 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排除了这些交易记录并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排除了尝试性交易的情况下，数据独特性的相关结果稳健且对销售额与销售量起

到正向影响；但数据权威性对成交额与成交量都起到了负向影响，即数据由越权威的原始商家提供，

其成交金额 后却越少，我们猜测这是因为经过了几次尝试性交易后，由于原始商家的数据权属不够

明确，部分由权威商家提供的数据遭到了买方二手倒卖后降价造成的。 

表 12  数据独特性与权威性对单笔交易成交量与成交价格的影响（去除尝试性交易） 

自变量 
ln（Price） ln（Volume） ln（Sale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行业 
（Industry） 

1.89*** 
（0.068） 

2.15*** 
（0.045） 

2.26*** 
（0.047）

−8.03*** 
（0.151）

−9.9*** 
（0.121）

−9.46*** 
（0.124）

−6.1*** 
（0.153） 

−7.79*** 
（0.118） 

−7.2*** 
（0.119）

数据权威性 
（Authority） 

 0.43*** 
（0.033） 

0.39*** 
（0.033）  −0.3***

（0.088）
−0.48*** 

（0.087）
 0.12***    

（0.08） 
−0.08    

（0.084）
数据独特性 

（Uniqueness） 
0.29*** 

（0.042）  0.26*** 
（0.034）

−0.21* 
（0.094）

 
1.12*** 

（0.090）
0.07 

（0.096）  0.71*** 
（0.056）

常数 
（Constant） 

−3.79*** 
（0.613） 

−2.63*** 
（0.053） 

−2.77*** 
（0.056）

4.10** 
（1.359）

16.6***   
（0.14） 

15.97*** 
（0.147）

0.310    
（1.386） 

13.9***    
（0.139） 

13.21***   
（0.142）

观察个数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3 014 

调整后 R2 0.729 0.586 0.593 0.893 0.827 0.836 0.885 0.765 0.78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厂商固定效应 Y N N Y N N Y N N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 
注：括号内为 OLS 回归的标准误 

5.2  对于数据交易市场的管理启示 

虽然由于数据规模有限，本文研究依然属于探索类工作，但通过对于来自数据交易市场的交易数

据展开的上述分析，已经可以帮助从业者和学术界对于数据交易市场这一新兴市场的规律形成初步认

识。我们把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与之有关的启示共同用图 2 来表示。 
在图 2 中，浅色背景文本框代表了本文假设 H1 和 H2 的显著结果，而深色背景文本框则是与之相对

应的市场后果，整体连起来看，就形成了数据交易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演进过程。我们根据回归

结果推测的具体解释如下：首先，对于任何一个新兴的数据交易市场而言，市场所有者和发起者会积

极动员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数据提供方进入市场，从而吸引更多数据的买家。这一点与大多数的平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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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初期策略是一致的。但本文的假设 H2 结果表明，权威卖家的市场价格也相对较高，从而才能满足

权威卖家参与该市场的收益预期；然而，由于数据的特殊性，任何购买获得数据的买方如果对这一利

润感兴趣，也可以转售手中的数据，并且这个“仿冒”的过程难以控制和界定，如通过对于原数据的

重抽样形成的新数据集，是否对原始数据构成侵权是没有成熟标准的。一旦高价数据出现替代品和二

手交易，本文的假设 H2 研究结果表明，价格会相应更低，从而导致数据的权威卖方无法获得理想的利

润， 终缺乏参与动力而离开市场。由此可见，简单地以电商平台的逻辑来销售数据是行不通的—

数据在易于复制、非标准化、无法判断是否仿制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数据交易市场更加容易陷入过度

竞争，从而影响到数据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图 2  基于本文分析结果进行的数据市场发展趋势 

如何破解数据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本文研究虽然无法直接给予解答，但是可以对解决

方案提出一定的思考和启发—图 2 的逻辑显示，核心的问题出现在第二个环节，就是需要在数据交易

过程中，对于数据权属的确定和转移过程给予充分的重视并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来合理设计。具体而

言，如果需要对于数据的所有权进行交易，则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手段来保证数据的所有权透明可追

踪，如利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标记；如果数据交易对于数据本身的所有权不进行交易，只是对于数据

的使用权进行交易，则需要对于数据本身的产品和服务形态进行更加完善的封装——一言以蔽之，没

有封装、无法追踪权属的原始数据不应当参与数据市场交易。例如，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官方

描述当中就特别强调“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将以数据技术为支撑，采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手段分

离数据所有权、使用权、隐私权”，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这一设计思路的必要性从实证数据的角度

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6  总结 

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数字中国”建设工作所明确的基础

任务之一，而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将扮演着打破“数据孤岛”和发挥数据的“乘数效应”的重要

作用。对于这一新型的市场形态，本文基于一组来自国内领先数据交易市场的真实交易数据展开探索

性研究，对数据市场当中的价格如何受到供方权威性和数据独特性的影响进行了重点分析，并通过图 2
的讨论，对我国数据交易市场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和讨论。 

囿于数据的规模有限，本文目前只是探索性的研究工作，但对于数据交易市场而言，有大量的研

究工作有待开展，如基于数据的各类独特性质来探索其定价策略和商业模式等，对于我国未来的数据

市场机制设计和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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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Pricing in the Data Factor Market：
An Exploration Study at Shanghai Data Exchange 

YIN Wenyi1，DOU Yifan1，TANG Qifeng2，HUANG Lihua1 
（1. School of Manage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2. Shanghai Data Exchange，Shanghai 200436，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firms are accumulating a large amount of data which performs 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However，since the effective data markets are largely missing，the data 

generated at firms are mostly isolated，which undermines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 reallocation of data among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xploratory study with a novel real-world dataset provided by one of the leading data exchanges in China，

Shanghai Data Exchang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ata price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and the 

authority and uniqueness of data provider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price. Thes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policy-making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the data market. 
Key words  Data transaction，Data pricing，Factors of production，Explorato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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